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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费用审核规程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医药机构医保服务行为，促进医疗保障费用审核管理规范化，推动医保基金合理、规范、高效使用，医药机构建立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良性机制，维护参保人员权益，根据国家、省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的费用审核，是指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以下称“医保经办机构”)对本市统筹区域内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以下称“医药机构”)申报结算的医保费用进行审核。
第三条 坚持“客观公正、尊重临床、全面覆盖、源头治理、规范有序”的原则，实现事前提醒、事中审核的双重管控，做到审核程序合法合规、审核依据科学合理、审核结果公平公正。 
第四条 医保费用审核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否将非医保项目纳入医保支付；
（二）是否超医保限制支付范围支付；
（三）是否违反医疗服务价格规定收费；
（四）是否存在过度诊疗、过度检查；
（五）是否存在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
（六）是否存在串换药品、医用耗材及诊疗项目；
（七）其他情形。
第五条 医保经办机构依据国家、省规则库，结合本地高频违规特征完善本地规则库。根据严重程度，分为明确违规规则、高度可疑规则、轻度可疑规则和其他规则四大类。
（一）明确违规：对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收费行为进行筛查的规则。智能初筛后确认为违规的，直接剔除项目医保费用。
（二）高度可疑：对疑似违反医保项目限适用条件、服务价格等规定的行为进行筛查的规则。智能初筛后确认为高度可疑行为的，转至人工复核。
（三）轻度可疑：结合既往违规情况，对审核中进行分析梳理的可疑收费行为进行筛查的规则。智能初筛后确认为可疑行为的，纳入重点监控。
（四）其他：依据各级文件对需专项监控内容等进行筛查的规则，智能初筛后逐条进行人工审核。
第六条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照初审、申诉、复审、二次申诉、合议、终审的流程开展费用审核。
（一）初审。通过智能审核平台对医保收费明细及医保结算清单合规性进行全覆盖审核筛查，并推送初审意见至医药机构。
（二）申诉。医药机构收到初审意见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确认，存在异议的可申诉并及时上传申述意见及佐证材料，逾期未确认视为无异议。
（三）复审。医保经办机构对医药机构反馈的申述意见及佐证材料进行复审，并将复审意见再次下发至医药机构。
（四）二次申诉。医药机构收到复审意见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确认，存在异议的可二次申诉并及时上传申述意见及佐证材料，逾期未确认视为无异议。
（五）终审确认。医保经办机构对医药机构反馈的申述意见进行最终审核，存在争议的，医保经办机构可组织相关专家进行集中评议，专家评议结论作为最终审核结论并公开。
第七条 医保经办机构根据审核结果，对相关病例做以下处理：
（一）费用剔除。经审核确定的不合理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支付，并按月于预划拨费用中予以剔除；已支付的，由医保经办机构于年终清算时予以拒付。
（二）疑点移交。审核中涉及医保基金高风险及重点专项疑点线索等异常行为；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造成基金损失等违反医疗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可能涉及行政处罚、司法处理或需要其他专案处理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明确要求移交的以及其他超出经办机构审核管理权限的，应及时移交监管部门处理。
第八条 医药机构应规范执行医保服务协议，坚持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理收费，及时、准确、完整向医保经办机构提供相关资料及数据，包括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数据等。经审核后下发的疑点单据，原则上不得冲销该疑点单据相关费用。
第九条 医保经办机构应健全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合理设置岗位，确保职责明确、相互制约，做到业务权限职责清晰，人员配置合理。
第十条 定点医药机构应对接智能监管子系统或在系统中嵌入规则，开展事前提醒。医保经办机构应定期通报智能审核和监控事前提醒触发情况及遵从率，相关指标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年度考核。
第十一条 医保经办机构应通过医保大数据分析，对每月费用运行指标异常的医药机构进行提醒、约谈。
（一）日常提醒。医保经办机构应结合日常管理实际设置全市医疗费用运行重点监控指标，按月对监控指标异常的医药机构进行提醒。医药机构在收到提醒后应及时分析异常原因，并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分析报告。
（二）重点约谈。医保经办机构结合日常费用运行监控、机构反馈情况，对提醒后仍增长异常的医药机构进行约谈；被约谈医药机构应在被约谈后开展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自查报告；医药机构经提醒、约谈后不自查或自查不到位的，移交监管部门进一步处理。
第十二条 医保经办机构可根据医保政策情况、医疗技术发展变化，对智能审核规则进行动态维护，动态更新。
第十三条 本规程自2026年度起施行。

附件：医保费用审核流程图
附件
医保费用审核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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